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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派案及輪派原則】 

一、 A 個管師派案 B 單位時，依 B 單位名冊依序輪流派案，但仍需優先依下列原則考量派

案單位： 

1. 依個案自由意志選擇指定之單位為優先。 

2. 依 B 單位服務量能是否充足優先，以能滿足個案服務頻率、時段為主。 

3. 依服務提供即時性高優先。 

4. 依服務提供可近性高優先。 

二、 B 單位名冊依服務類型分類，既有單位依單位名稱筆畫少至多排序，從 1 號依序往下排

序，新單位加入接續於名單序號最末碼之後。 

三、 派案細則： 

1. A 個管派案從序號 1 開始依序往下派案，無論 B 單位是否接案成功均視為一次輪

序。 

2. A 個管於照管系統派案至 B 單位，B 單位接受 A 單位派案後應於時段內回復照會是

否收案，若無法提供服務或超過時間未回覆時，A 個管會以能最快提供服務為原則

直接改派另一 B 單位。過時效後 B 單位若回覆可提供服務，則須視當下時效內的另

一 B 位於系統回覆無法提供服務後，始可收案。例：112年 11月 28日上午 10時照

會 (上午時段)，B單位回復時段為 112年 11月 28日下午 4時前(下午時段)。 

 

3. A 個管的派案及 B 單位回覆是否能提供服務，一律以衛福部照顧管理平臺之派案、

回覆紀錄為主，口頭或通訊軟體僅做為即時溝通之管道。 

【註二：改派、停派機制】 

一、 若遇以下情形，則 A 個管師應依上述「派案及輪派原則」協助改派服務單位： 

1. 個案/家屬提出部分或全部之服務改由其它 B 單位之需求，經 A 個管評估確認後改

派。 

2. B 單位因服務人力量能不足無法繼續提供服務。 

3. A 個管追蹤服務品質，經查證 B 單位確實有違反長照服務規範之情事。 

4. 改派時，原 B 單位須填寫轉案交班單，以利進行服務交接。 

二、 停派與記點： 

1. 違反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中照顧組合之服務執行方式、內容、規範，記點

1 點/次。 

2. 個案特殊情况，如住院、服務過程中發生跌倒、個案有外籍看護照顧等，未適時通

知 A 個管、於衛福部照顧管理平臺異動通報者，記點 1 點/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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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使用者端提出對 B 單位之服務申訴事件，經查證屬實，記點 2 點/次。 

4. 依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第二十一條突發性或臨時性照顧需要，得臨時提供

服務之照顧組合碼別，先行提供服務後至遲隔日未通知 A 單位，記點 2 點/次。 

5. 當月未依照顧計畫之內容提供服務，經查證屬實，記點 2 點/次，並限期三日內改善，

若未改善再加計 3 點，以此類推。 

6. B 單位回覆可承接服務人力後無故沒依約定時間、方式提供服務(家屬因素除外)，立

即停派 3 個月，若恢復派案後再發生一次，則退出輪派名單中。 

7. 當月服務紀錄申報不實，經查證屬實，立即停派 3 個月，並限期當月改善，若恢復

派案後再發生一次，則退出輪派名單中。 

8. 其他異常事件或其他違反服務規則，若情節重大者將直接予以停派，退出輪派名單

中。 

9. 一年內累計達 5 點停派 3 個月，累計達 10 點則退出輪派名單中。 

10. B 單位停派時間若逢 A 單位滿案停派案期間，則須待 A 單位恢復派案後始起算。 

 

 


